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石保栋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
电子邮箱：      gaoyalin@cct.cn
受托方（乙方）：安梦达
身份证号： 110109199405110611
联系电话： +86 18612692845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soho2期b座15层
电子邮箱： 877103429@qq.com
本合同由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设计服务、活动策划
等服务内容，并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1条 合作内容
1.1 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提供设计服务、活动策划
等服务内容。
1.2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遵照本协议及甲方的服务内容的要求，提供约定的服务成果，保证服务质量并获得服务费用。
第2条 双方权利义务

2.1 为保证乙方有效提供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与工作相关及乙方所需的技术资料、工作条件和协作相关所需事项。 
2.2 甲方应根据双方之间对于服务内容和服务价格的约定，与乙方通过邮箱（邮箱号：877103429@qq.com）或微信（微信号： 18612692845     ）进行确认，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即2019年5月10日）前提供工作成果
，甲方验收合格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68712.4元
。
2.3乙方需按照甲方提出的所有技术服务要求（一套完整的活动策划书以及投标中所涉及的方案和设计等）完成其技术服务工作。
2.5 乙方保证其服务成果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2.6 双方确定以甲方的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2.7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完成的服务成果，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2.8乙方承诺，其本人提供服务之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及保密义务。如乙方承诺不实，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则乙方须足额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2.9乙方知晓并认可甲方与北京智存科技有限公司的《共享经济业务基础服务协议》内容。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其乙方不属于上述协议约定所禁止的服务提供者。 
第3条 保密义务
双方应当对本协议的内容、因履行本协议或在本协议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除非得到另一方的书面许可，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合同中的内容及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商业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保密义务应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两年内有效。
第4条 违约责任
4.1本协议任何一方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2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未向甲方提供服务成果或提供的服务成果不符合甲方的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更改，验收仍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4.3如本协议一方承担了按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约定应由另一方承担的责任，该方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责任方进行追偿。
4.4在涉及与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的争议时，双方有义务向对方提供必要的证据或协助对方完成必要的取证工作。
4.5若本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违约方除应按守约方要求纠正违约行为外，因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按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进行赔偿。
第5条 通知
5.1任何一方基于本协议而欲向另一方发出的书面通知或其他传达，应以特快专递、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往另一方。通知在以下日期内被视为收悉，除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不在以下日期收到的除外：
(1)以特快专递发出的，发出当日(以快递公司签收日为准)后的第三天视为送达；
 (2)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在该邮件进入收件人系统时。
5.2上述书面通知应按对方在本协议首部预留的通讯地址和/或联系人发出，任何一方上述信息发生变更时，应于变更后立即通知对方，否则经过合理送达时间即视为对方已收到，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未履行上述通知义务一方自行承担。
第6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就受不可抗力影响部分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如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7条 争议解决

7.1 如双方就本合同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 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2 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3 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根据现行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本协议的其他所有条款将继续有效
第八条  其他事项
8.1 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 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3 本合同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验收合格，甲方支付报酬后终止。
甲方（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安梦达
                                               2019 年  6 月  6日

�关于服务内容，请签订合同时按实际服务内容，选择填写实际服务项目


�关于服务内容，请签订合同时按实际服务内容，选择填写实际服务项目


�建议在不同的具体合同中将乙方需要完成的事项详细约定，否则凭本合同约定，很难主张对方是否完成委托事项。本合同约定过于宽泛。下面条款约定将该内容作为附件，则该附件必须签订，且详细具体。另，计酬标准及方式须明确约定，或以补充协议方式约定。


�建议签订合同时明确具体的工作成果


�此处合同签订的费用为含税金额，例如乙方实际到手金额为1万元，税额为600元，那个合同签订金额为10600元，请在签订合同前一定与对方沟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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